关于2007年度秘书、物业管理员职业资格鉴定的报名通知
国工考办[2007]5号
中央国家机关各单位人事劳资部门：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职业标准》和有关规定，中央国家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研究定，在中央国家机关范围内组织参加2007年度秘书和物业管理员的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考核。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鉴定职业、等级

秘书（五级、四级、三级、二级）、物业管理员（四级、

三级、二级）。

二、鉴定内容、方式、时间、地点

（一）考核内容

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分为理论知识（包含职业道德）和操作技能两部分。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时间分别为90分钟和120分钟，均实行百分制，60分及以上为合格。

（二）考核方案
	职业
	等级
	鉴定内容
	题型
	题量
	答题方式
	原始成绩
	配分比例

	物业管理员
	4-3级
	职业道德
	选择题
	125
	题卡作答
	----
	10%

	
	
	理论知识
	
	
	
	100
	90%

	
	
	技能操作
	情景、案例等
	
	纸笔作答
	100
	100%

	
	2级
	职业道德
	选择题
	125
	题卡作答
	
	10%

	
	
	理论知识
	
	
	
	100
	90%

	
	
	技能操作
	案例分析
方案策划
	
	纸笔作答
	100
	100%

	
	
	综合评审
	论文撰写
	
	口头或书面答辩
	100
	100%

	秘书
	2级
	职业道德
	选择题
	125
	题卡作答
	----
	10%

	
	
	理论知识
	
	
	
	100
	90%

	
	
	专业能力
	案例分析
工作务实
	
	纸笔作答
	100
	100%

	
	
	综合评审
	评估报告
	
	纸笔作答
	100
	100%

	
	
	秘书英语
	选择、填空、翻译、写作 
	
	纸笔作答
	100
	100%


（三）考核方式、时间
	日期
	职业名称
	等级
	考试时间
	备注

	11
月

11

日
	秘书
	5-2级
	08:30-10:00（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专业能力考核）
	案例分析部分播放录像；2级须进行综合评审。

	
	物业管理员
	4-2级
	08:30-10:00（理论知识考试）
10:30-12:30（技能操作考核）
	4-3级专业技能部分播放录像；2级须进行综合评审。


（四）考核地点另行通知。
三、费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根据有关规定收取考核费（届时由培训机构代收，统一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培训机构根据有关规定收取培训费。
四、证书

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试成绩均合格者，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一核发《职业资格证书》。

五、报考条件

（一）秘书
根据秘书国家职业标准，凡从事办公室程序性工作、协助上级处理政务及日常事务并为决策及实施提供服务的人员可按以下条件报考。

1.报考国家职业资格五级（初级），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经五级秘书专业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见习工作2年以上。

2.报考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取得五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经四级秘书专业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五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

（3）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

（4）取得经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以四级秘书技能为培养目标的中等以上职业学校本职业（专业）毕业证书。

3.报考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取得四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三级秘书专业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四级秘书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取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并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4.报考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13年以上。

（2）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5）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

（6）具有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学历证书，取得本职业三级职业资格证书，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经本职业二级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7）取得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

*本标准中相关专业是指行政管理、工商管理、信息管理、汉语言文学、新闻学、传播学、档案学、公共关系、英语等专业
（二）物业管理员
1.报考国家职业资格四级(中级)，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在本职业连续工作1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员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在本职业连续工作2年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毕业证书。

2.报考国家职业资格三级(高级)，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取得本职业物业管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2年以上，经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到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物业管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3年以上。

 （3）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毕业证书。

3.报考国家职业资格二级（技师），须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取得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4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2）取得本职业助理物业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5年以上。

（3）具有大专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8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4）具有本科学历，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6年以上，经本职业物业管理师正规培训达规定标准学时数，并取得结业证书。

六、报名办法

各单位人事劳资部门对申报人员进行报考资格审核，并填写《国家职业资格统一鉴定报名表》（一式两份）。

报名时，各单位人事劳资部门统一携带《国家职业资格统一鉴定报名表》（一式两份）及报考者身份证复印件、学历证明原件和复印件、报考者彩色一寸证件照3张，办理相关手续。

七、报名时间、地点

时间：2007年9月4-6日

地点：中科院研究生院中关村教学园区（中关村南一条3号东小楼106房间）。

报名电话：82640464，82640467。

 

附件：国家职业资格统一鉴定报名表

 

中央国家机关工人考核委员会办公室

                               二OO七年八月
